
2009200920092009年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简章

（招收高水平运动员）
一、学校全称 上海中医药大学

二、校址
校本部： 上海 市 浦东新 区 蔡伦 路 1200 号

校区： 市 区 路 号

三、层次 ■ 本科 ■ 高职 ■ 专科

四、办学类型

■ 普通高等学校 □成人高等学校

■ 公办高等学校 □ 民办高等学校 □ 独立学院

□ 高等专科学校 □ 高等职业技术学校

五、招生专业

中医学（中医方向）、中医学（骨伤方向）中医学（运

动医学方向）针灸推拿学中西医临床医学康复治疗学（中

西医结合方向）公共事业管理（卫生管理方向）

六、招生项目和人数及

有关说明

项目：武术、排球（女子）共计 8 名，其中武术 5-6

名，女排 2-3 名；根据运动员测试水平择优录取。文化课

单独考试的运动员（我校今年招收高水平运动员总数的

20%）优先满足武术队。

七、测试项目及时间地

点

测试项目：①专项运动水平测试 占 80%

②专项身体素质测试 占 20%

时间地点：2009 年 3 月 14 日上海中医药大学体育馆。

八、报名资格要求

报名资格：

考生在户籍所在地办理当年高考报名手续后取得高考

报名号（上海考生须符合《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做好

2009 年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工作的通知》（沪教

委学[2008]84 号）文件规定的在沪高考报名资格），具备

以下条件之一且年龄不超过 22 周岁者（1987 年 1 月 1 日

以后出生）方可报名。

1.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，获得国家二级运动员证书

（含）以上证书且高中阶段在省级（含）以上正式比赛中

获得集体项目前六名的主力队员或个人项目前三名者。

2.具有高级中等教育毕业同等学力，参加所在运动队正

常训练，获得国家一级运动员（含）以上证书，或 2006

年以来在全国（或国际）集体项目比赛中获得前八名的主

力队员。

凡以同等学力报考的考生，报名时必须提供与高级

中等教育相当的学习证明和成绩单，由教委协助招生院校

对其资格进行认定。未经资格认定的同等学力考生不得报

考。

报名要求：

1.点击下载“上海中医药大学 2009 年武术、女排特长

生报名表”，按要求逐项填写并盖公章。

2.报名需备材料：

①运动员等级证书（复印件）

②比赛成绩册（复印件）



③比赛秩序册（复印件）

④学历证明（复印件）

以上复印件需加盖相关单位公章。

⑤身份证（复印件）

⑥单位推荐书和自荐书

⑦二寸彩色照片 5张

3.将“上海中医药大学 2009 年武术、女排特长生报名

表”和报名需备材料一起于 2009 年 2 月 23 日前（以邮戳

为准）寄到上海中医药大学体育部招生组收（邮编：

201203）。

注：测试时必须携带以上报名材料的原件，否则不予

测试。

九、选拔程序和录取办

法（含文化统考类和文化单

考类）

1.根据报名人数和运动员运动水平等进行初审后，符

合报名条件者学校将在招生网站上公布测试名单（3 月 6

日之前）。

2.根据测试结果、比赛成绩等进行综合评定，成绩优

异者（一级以上），按我校今年招收高水平运动员总人数的

20%确定名单，并组织文化课单考（考试科目：语文、数学 、

外语，时间地点另行通知）。

3.其他测试合格考生须按要求参加所在省、直辖市、

自治区高水平运动员测试及全国统一高考。

4.所有高水平运动员按国家政策进行录取，有关政策

请考生向当地教委高招办咨询。

十、收费标准
学费：本科每人每学年 6500 元

住宿费：每人每学年 1500元

十一、颁发学历证书的

学校名称及证书种类

学校名称：上海中医药大学

证书种类：学业期满、成绩合格者，颁发上海中医药

大学本科毕业证书。

十二、联系电话 021-51322558

十三、投诉电话 021-51322097

十四、网址 www.shutcm.com

十五、资助学生政策

1、新生入学后可以申请国家助学贷款

2、学校根据实际情况可减免部分学费

3、达到一定标准予以一定经济补助

4、品学兼优的学生学校将提供勤工俭学岗位

十六、其他须知

http://www.shutcm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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